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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更 中 壢 ( 龍 岡 地 區 ) 主 要 計 畫
( 配 合 桃 園 市 立 醫 院 設 置 計 畫 ) 案 計 畫 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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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範圍線

都市計畫範圍線

變更公園用地為機關用地(供市立醫院
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)

變更圖例

變更道路用地為機關用地(供市立醫院
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)

註：凡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原計畫為準。

圖  例

公開展覽草案


